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三进一融”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发展好素质教育的精

神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工程实施纲要》和湖北省教育厅“五个思政”的相关精神，

创新学校“三全”育人格局，持续深化学校“三进一融”工

作内涵，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工作目标

结合《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关于聚焦发力“五个思政”工

作的实施办法》和《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教师考核办法》的工

作要求，建立学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充分

发挥各类教师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通过实行大学生导师制，

即：思想导师进学院、职业导师进班级、素质导师进社团，

全面促进大学生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机融合（简称“三

进一融”），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职业素质、创新素

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一岗双责”的育人思想

学校全体教职工既要完成好岗位明确的业务工作任务，

也要发挥好岗位管理服务育人职责要求，坚持业务工作和育

人工作“双责”并重，更好形成“三全育人”的良好局面。

（二）坚持“三个结合”



做到“三进一融”导师的工作内容与学生的成长成才需

求相结合、与学生工作的实际相结合、与教师管理服务育人

职责任务考核体系相结合。

（三）坚持整体有序推进

“三进一融”导师制工作运行体系涉及的部门多、环节

多，各部门既要职责任务明确，也要相互沟通、密切配合，

注重实效，确保导师制工作整体有序推进。

三、组织机构

（一）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三进一融”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

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

宣传工作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学生工作部、宣传部、团委、

教务处、思政课部、公共课部负责人及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

和院长组成，主要负责统筹、管理和推进全校“三进一融”

导师制工作。“三进一融”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实施“三进一融”导师制

的各项工作协调、组织和考核等工作。


